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事项名称
	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医疗卫生机构

	法定期限
	3个月内
	承诺期限
	3个月内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卫计局
	责任科室
	岳阳楼区卫生监督所

	咨询电话
	0730-2987137
	投诉电话
	0730-2987137

	受理条件
	监督管理中发现；社会举报；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或者有关部门移送。



	申报材料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违法证据材料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条：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或者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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